
浙江大学2014年“三好杯”跆拳道比赛竞赛规程

一、主办单位

浙江大学体育运动委员会。

二、承办单位

浙江大学公共体育与艺术部。
三、协办单位

浙江大学学工部、研工部、团委、宣传部、校医院、后勤管理处、安全保卫处、紫金港校区管委会、学生会、跆拳道协会。

四、参加单位

以学院（系）、学园为单位组队参赛。

五、竞赛分组

1、我校正式学籍的全日制本科生、研究生。

六、竞赛项目

1、男子组：-54kg  58kg  62kg  67kg   72kg  78kg  78kg+。

2、女子组：-47kg  51kg  55kg  59kg   63kg  67kg  67kg+。
七、竞赛时间和地点：

   2014年4月27日紫金港校区体育馆二楼
八、竞赛办法：
1、大一本科生按照所在学园参加求是学院各学园代表队。
2、大二及以上本科生、研究生参加各所在学园（系）、学院代表队。

九、参加条件：

1、我校正式学籍的全日制本科生、研究生

2、竞技比赛采取个人对抗赛单败淘汰形式。
3、男女最大级别上限为6kg，各级别允许上下浮动0.5kg。
4、每单位每个级别限报2名运动员。
十、竞赛方法：

1、采用中国跆协审定的最新《跆拳道竞赛规则》。

2、采用个人对抗赛，单败淘汰制；每场比赛进行3个回合；每回合1分钟，局间休息30秒；决赛每回合2分钟，局间休息1分钟。

3、男女分组按级别比赛，如1个级别只有1人报名参赛时，则取消该级别的比赛、通知参赛单位，可更换级别

4、称量体重：4月26日晚上（19:00）在紫金港校区风雨操场二楼。
5、组委会提供头盔、护身、护臂、护腿、护裆；比赛时运动员必须穿着道服，(护臂、护腿、护裆）比赛时穿在道服内。
十一、录取名次及奖励办法：
    1、比赛录取单项前五名。参赛运动员少于9人（队）时，减1人取名次。
2、各项目按成绩录取前八名颁发浙江大学“三好杯”奖状。

3、 比赛按9、7、5、5（并列第三名）、2.5(并列第五名)计分，积分计入浙江大学2013年综合运动会各单位总分。

十二、报名办法：

1、各参赛队必须按下述格式认真填写报名表一式两份，一份于4月15日前

报寄电子信箱：zjwdq330@163.com。另一份加盖学院公章后，在赛前的领队会议上交出。

2、报名截止日期为4月15日，逾期不报作弃权论。

联系人：王大庆老师13868126371。

十三、领队、教练员会议通知

领队、教练员会议：定于4月26日（周六）晚上18：30在紫金港校区田径场主席台二楼会议室召开。

会议具体内容：1、分组抽签；
2、有关比赛的日程安排和其他重要事宜；
3、各参赛队上交盖有学院公章的报名表；
4、上交所有队员的校医院健康证明。
十四、其他事宜 
1、未尽事项，另行通知。

2、本规程解释权属浙江大学公共体育与艺术部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浙江大学体育运动委员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4年3月26日

